
伊脱贫组〔2018〕74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对2018年省派第一书记项目立项的

批　　　复

彭婆镇、平等乡、江左镇人民政府：

《彭婆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的申请》（彭政〔2018〕46号）、《江左镇人民政府关于上报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的请示》（江政文〔2018〕108号）、《平等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建设的申请》（平政〔2018〕26号）收悉，根据《洛阳市财政局 中共洛阳市委组织
部 洛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8年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洛财预〔2017〕623号）、《河南省财政厅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6年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豫财农〔2016〕48号、洛财预〔2016〕165号）文件，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现将2018年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项目4个，资金150万元予以立项批复（详见附表）。同时提出以下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由有关乡镇组织实施并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监管、验收及资金使用管理等工作。

    二、严格执行标准。各有关乡镇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确定的工程标准、定额和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相关规定，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规定执行。

三、严格验收程序。项目完工时间为2018年5月底，项目完工后，各有关乡镇要及时组织人员对项目进行验收，出具验收报告。对未通过验收的项目，须要求承建单位限时整改直至通过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按照伊政办〔2017〕27号文件规定，进行项目报账。
四、严格监督检查。实施扶贫项目公示制度，你镇要按照要求及时在项目所在村公示项目内容，公示期限7天，接受社会监督，并将公示情况一式三份由相关单位留存（所在村、乡镇、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一份）。

五、加强后续管理。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要按规定保存有关档案资料，并建立工程管护制度，加强项目工程的管理和维护，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此复。
附件：2018年省派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立项批复表

2018年5月10日

附　件

2018年省派第一书记专项扶贫资金
项目立项批复表
	主管（实施）单位
	项目个数及建设内容
	资金

（万元）

	平等乡人民政府
	1.平等乡上元村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墙项目  建设美化墙体900平米，改建老年活动中心一座（50）平米。
	9.82

	
	2.平等乡上元村养牛场项目建养殖大棚一栋，储青池一个，水井1口。
	40.18

	江左镇人民政府
	3.江左镇温寨村建设牛棚2个，每个720平方米；办公房6间每间17.5平方米，储青池2个每个长20米、宽3米、深2.5米；污水处理池3个共计长10米、宽5米、深2米其中5米*5米1个，5米*2.5米2个。
	50

	彭婆镇人民政府
	4.彭婆镇西牛庄村道路总长度为1250米，宽度为3米，厚度0.2米，总面积为3750㎡。村西文化广场一处110平方，健身器材6组，村西墙体图白832平方
	50

	合   计
	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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